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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自六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公布施行後，歷經三

十一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八年一月九日修正公布。為完備選

舉罷免法制、保障選舉權、遏止抹黑文化，避免不實廣告影響選舉罷

免結果，破壞選舉罷免之公平及公正性，爰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公職人員選舉為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為憲法所保障，爰明定

投票日為應放假日。（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一） 

二、 選舉公告發布或罷免案宣告成立之日起至投票日前一日止，擬

參選人、候選人、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對不實內容之競選

或罷免廣告，得向法院聲請緊急限制刊播令。（修正條文第五

十一條之三） 

三、 緊急限制刊播令之聲請或抗告未具備程序合法要件，法院應逕

以裁定駁回。（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之四） 

四、 調降於投票所內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之刑度。

（修正條文第一百零六條） 

五、 不履行法院緊急限制刊播令裁定之法律效果。（修正條文第一

百十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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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之一  公職人員

選舉投票日為應放假

之日。 

 一、本條新增。 

二、選舉為國民直接民

權之行使，為憲法

所保障，爰明定選

舉投票日為放假

日。 

第五十一條之三  選舉

公告發布或罷免案宣

告成立之日起至投票

日前一日止，報紙、

雜誌、廣播電視事業

、提供數位通訊傳播

服務者、網際網路業

者或其他媒體業者刊

播之競選或罷免廣告

，擬參選人、候選人、

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

議人認有散布謠言或

傳播不實訊息之情事

，有侵害其權利或影

響選舉罷免結果之虞

者，得以書狀釋明事

由並檢具能即時調查

之相關證據，委任律

師向管轄法院聲請移

除內容、停止刊播或

其他必要處置之緊急

限制刊播令。 

法院應於收到前

項聲請之日起三日內

為裁定，並送達聲請

人、已知悉之刊播者

、出資者、報紙、雜

誌、廣播電視事業、

提供數位通訊傳播服

務者、網際網路業者

或其他媒體業者。 

法院為前項裁定

前，得命已知悉之刊

播者、出資者、報紙、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遏止抹黑文化，

避免不實競選或

罷免廣告流竄，破

壞選舉制度公平

公正性，造成難以

回復之損害，爰於

第一項規定報紙

、雜誌、廣播電視

事業、提供數位通

訊傳播服務者、網

際網路業者或其

他媒體業者於選

舉公告發布或罷

免案宣告成立之

日起至投票日前

一日止，所刊播之

競選或罷免廣告

，擬參選人、候選

人、被罷免人或罷

免案提議人如認

涉有散布謠言或

傳播不實之情事

，有侵害其權利或

影響選舉罷免結

果之虞者，得向法

院聲請緊急限制

刊播令。所稱「刊

播之競選或罷免

廣告」，指因付費

而發布、推薦或推

廣之所有資訊，不

包括個人所發布

而未收取費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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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廣播電視事業

、提供數位通訊傳播

服務者、網際網路業

者或其他媒體業者於

二十四小時內提出說

明。 

聲請人、已知悉

之刊播者、出資者、

報紙、雜誌、廣播電

視事業、提供數位通

訊傳播服務者、網際

網路業者或其他媒體

業者不服第二項裁定

者，得於裁定送達後

三日之不變期間內委

任律師提起抗告。抗

告中不停止執行。 

前項抗告，原法

院毋需審查，逕將卷

宗送交抗告法院，法

院應於收到抗告之日

起三日內為裁定，認

抗告有理由者，應自

為裁定；對於抗告法

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

。 

第一項聲請及第

四項抗告之管轄法院

，依下列之規定： 

一、緊急限制刊播令

之聲請，由選舉

、罷免行為地之

該管地方法院或

其分院管轄，以

獨任法官行之。

其行為地跨連或

散在數地方法院

或分院管轄區域

內者，各該管地

方法院或分院俱

有管轄權。 

二、抗告由前款地方

法院以合議裁定

之。 

 

 

 

 

 

 

 

 

 

 

 

內容；擬參選人之

範圍，係指選舉公

告發布後，已依政

治獻金法完成政

治獻金專戶申報

許可之人或已獲

政黨黨內提名之

參選人。又其他必

要適當處置由法

院依職權酌定之

，可能為命媒體業

者變更廣告之排

序、於點閱該廣告

時同時顯示該廣

告所表達之訊息

具有爭議、有相反

意見或經過事實

查核之訊息等，併

予說明。 

三、緊急限制刊播令程

序具有高度急迫

性及迅速性，且選

舉罷免不實訊息

影響民主選舉罷

免制度甚鉅，具有

不可逆性，爰於第

二項定明法院應

於收到聲請之日

起三日內裁定。又

緊急限制刊播令

性質屬定暫時狀

態處分，聲請人有

儘速提起本案訴

訟之義務，如聲請

人未於期限內提

起，相對人得依民

事訴訟法第五百

二十九條規定，聲

請法院撤銷刊播

令之裁定。 

四、緊急限制刊播令之

內容影響相關人

員之權利義務，且

為利法院瞭解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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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聲請及第

四項抗告，徵收裁判

費新臺幣三千元。 

第一項至第五項

之裁定及抗告，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準用

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告刊播情形及散

布範圍，以明確後

續裁定之內容，爰

於第三項規定法

院為裁定前得命

已知悉之刊播者

、出資者以及大眾

傳播媒體業者提

出說明，俾符正當

法律程序。至命提

出說明之通知方

式，得以傳真、電

子郵件或其他簡

便方式行之。 

五、第四項定明對緊急

限制刊播令之裁

定得提起抗告，並

明確抗告期間之

起算期日，另為防

杜有心人士藉提

起抗告遂行其散

布謠言或不實訊

息以影響選舉罷

免結果之目的，併

規定法院緊急限

制刊播令之裁定

抗告中不停止執

行。 

六、第五項定明抗告法

院裁定之期限及

不得再抗告等規

定。 

七、第六項定明聲請與

抗告法院之管轄

及組成。 

八、第七項定明聲請人

應繳納之裁判費

數額。 

九、第八項定明緊急限

制刊播令之裁定

、命相關人員說明

、送達及抗告等事

項，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準用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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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規定。 

第五十一條之四  前條

緊急限制刊播令事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法院毋庸命其補正

，逕以裁定駁回： 

一、聲請或抗告之提

起未委任律師。 

二、未繳納裁判費。 

三、聲請標的非付費

刊播之競選或罷

免廣告。 

四、聲請人未釋明該

競選或罷免廣告

內容為謠言或不

實。 

五、聲請人所為釋明

不足以使人合理

相信訊息內容為

謠言或不實。 

六、聲請人所提釋明

方法無法即時調

查。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

十七條之三，定明

聲請或抗告事件

之程序合法要件

。又選舉罷免不實

訊息之處理具有

高度急迫性，程序

亦具迅速性，爰有

法定駁回事由者

，法院毋庸再命補

正，亦無再提供擔

保後准予裁定之

空間，應逕以裁定

駁回。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

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

第四項規定者，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

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

第四項規定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罰金。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避免選舉罷免投

票與公民投票同日

舉行，因裁罰規範

相異，衍生爭議，

爰參酌一百零八年

四月十二日行政院

函送立法院審議之

「公民投票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修

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之二，調降於投票

所內以攝影方式刺

探選舉人圈選選舉

票之刑罰額度。 

第一百十條之一  不履

行第五十一條之三緊

急限制刊播令之裁定

者，法院得裁定處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

百萬元以下怠金，並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

十一條之三，定明

不履行法院裁定之

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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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限期履行。屆期仍

未履行者，得按次處

怠金至履行為止。 

前項裁定，得為

抗告，抗告中應停止

執行。 

 


